
彰化縣培英國民小學課程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 

一、彰化縣培英國民小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依據教育部頒布「國民中小學九年 一

貫課程綱要」及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」之規定，設置本要點。 
二、彰化縣培英國民小學課程發展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 
    負責規劃本校總體課程之計畫、實施與評鑑工作，以確保教育品質；期培養 

具備快樂學習、主動創新、尊重關懷、團隊合作的能力與態度的孩子。 
三、本會設置委員 23 人，均為無給職，組成方式如下： 
（一）校長為當然委員並兼主任委員。 
（二）行政人員代表 5人，教務主任、學務主任，總務主任、輔導主任及教學組

長為當然委員。 
（三）各學年教師代表 7 人（含資源班），各學年教師推選之。 
（四）學習領域與議題教師代表 9人，由各學習領域研究小組成員推選之。 
（五）家長會代表 1 人，由家長會長推薦之。 

    課發會成員，名單如下： 

成    員 人    數 姓名 

校    長 當然委員 1 人 蕭健治 

家長代表 當然委員 1 人 家長會長 

行政人
員代表 

教 務 主 任 當然委員 1 人 黃彥富 

學 務 主 任 當然委員 1 人 左紹白 

總 務 主 任 當然委員 1 人 吳守禮 

輔 導 主 任 當然委員 1 人 吳秀子 

教 學 組 長 當然委員 1 人 吳瑞梅 

領域小
組代表 

語   文 推選 1 人 陳姵妤 

數   學 推選 1 人 黃彥傑 

健 康 與 體 育 推選 1 人 曾正吉 

社   會 推選 1 人 高儷萍 

自 然 與 生 科 推選 1 人 楊育霖 

藝 術 與 人 文 推選 1 人 陳素秋 

綜   合 推選 1 人 陳妍伶 

生   活 推選 1 人 高玲敏 

重 大 議 題 推選 1 人 陳志清 

學年代
表 

一 年 級 推代表 1 人 謝宜蓁 

二 年 級 推代表 1 人 顧麗芬 



三 年 級 推代表 1 人 林均鴻 

四 年 級 推代表 1 人 王歆勻 

五 年 級 推代表 1 人 柯錫昌 

六 年 級 推代表 1 人 楊婕妤 

特 教 教 師 代表 1 人 蔡茗湘 

 
四、本會得視需要聘請學者專家若干人擔任諮詢顧問，由校長聘請之。 
五、本會之職掌： 
（一）規劃並執行本校總體課程發展策略 
      本會應充分考量學校條件、社區特性、家長期望、教師教育觀、學生需求

等相關要素，結合學校教師及社區資源，規劃並執行本校總體課程發展策略。 
（二）研訂本校課程總體計畫 
      1.研訂本校學校教育目標（願景） 
      2.審核學校課程架構（學習科目）、學習節數、學校行事活動、生活作息

時間表 
      3.審核各學習領域課程計畫 
（三）擬定「選用教科書辦法」，審查教師自編教科用書 
（四）審查各學習領域小組、各主題研究小組之實施計畫及其成效 
（五）審查本校重要學校活動、學年活動及班群活動、班級活動 
（六）規劃並協助教師專業成長進修 
（七）建立本校課程與教學的評鑑制度 
（八）其他有關課程規劃與發展事宜 
六、本會委員任期一年（自 7/1 起至隔年 6/30 止），連選得連任，因職務為當然

委員者隨職務之調動而更換之，補任委員任期至原任期滿為止。 
七、本會會議之召開 
（一）定期會議：每學期 2 次為原則； 
（二）不定期會議：視需要召開 
      本會由主任委員或二分之一以上委員連署同意召開之，由主任委員單任主

席，如主任委員不克出席，得由主任委員指定委員中之一人擔任之。 
八、本會會議之決議 
    本會開會時，需有應出席委員二分之一（含）以上之出席，方得開議，如不

克出席得以書面委託相關人員代理出席。 
九、開會時，得視需要邀請校內外相關人士列席諮詢或研討。 
十、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

 


